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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诉案件原告撤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仁智股份” ）于2019年1月2日收到山东省临邑县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临邑法院” ）案号为（2018）鲁1424民初3253号关于原告为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州协诚” ）诉被告仁智股份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法律文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2018）鲁1424民初3253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及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2）。

二、裁定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本案律师转达的临邑法院关于本次案件的《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小马家驻地（新104国道

北侧），法定代表人：王德强

被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六路2180号旭日小区1栋108室，法

定代表人：陈昊旻

原告与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向本院申请撤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保全费由原告负担。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

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法院以上裁定解除了原告对公司的财产保全，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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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7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仁智股份” ）因与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王德强买卖

合同纠纷事项，委托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湾法院” ）

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2）。

二、公司的诉讼请求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六路2180号旭日小区1幢1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939595288

法定代表人：陈昊旻，担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被告1：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小马家驻地（新104国道北

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349284771J。

法定代表人：王德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

被告2：王德强，男，1973年8月8日生，汉族，地址：山东省临邑县临邑镇后八里庙村53号，公民身份证号

码：3724281973********。

（二）诉讼请求

1、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立即偿还赊欠货款总计16,410,852.1元（大写：壹仟陆佰肆拾壹万零

捌佰伍拾贰元壹角）；

2、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本金按16,410,852.1元计，利率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8年8月16日开始计算至被告1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及律师费

100,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

3、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支付合同违约金1,074,600.00元（大写：壹佰零柒万肆仟陆佰元）；

4、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调解情况

在审理过程中，经龙湾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分期向原告偿还贷款总计16,410,852.1元（大写：壹仟陆佰肆拾壹

万零捌佰伍拾贰元壹角），具体还款期限及开票时间约定如下：

1、第一期：截止2019年4月30日前被告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货款5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

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50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的，按调整

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第二期：截止2019年5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55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并

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945.869万元（550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

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第三期：截止2019年6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0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

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595.869万元（200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

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第四期：截止2019年7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0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

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595.869万元（200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

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第五期：截止2019年8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0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

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595.869万元（200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

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第六期：截止2019年9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00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内开具

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595.869万元（200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国家税率调整

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7、第七期：截止2019年10月30日前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41.08521万元，，原告收到该期足额货款后10日

内开具并向被告交付品名为稀释沥青、金额为636.95421万元（241.08521万元+395.869万元）、税率为16%

（国家税率调整的，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8、原告同意被告将上述款项汇入原告指定的账户。

（二）被告未按第一条约定履行偿还贷款的，原告有权就被告全部未支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并要

求被告支付利息（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三乘以尚未偿还总贷款计算，从最开始未支付的当期支付时间截止

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但原告未按约定开具发票导致被告有限公司延迟支付货款的，被告无需

支付利息。

（三）原告未按第一条约定的品名、期限、数额、税率向被告开具并交付发票的，被告有权就“当期未按

约定开具发票的金额乘以税率16%（国家调整税率的，按调整后的税率计算）” 作为已支付货款在下一期

需支付的货款中直接予以扣除。

（四）被告确认发票的邮寄地址及收件人，原告按前述地址向被告邮寄发票，视为有效交付。

（五）原告自愿放弃要求被告二王德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六） 本调解协议签订后， 原告与被告双方就2018年5月7日签订的 《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rz-xc201805-01）产生的权利义务除本调节书约定的内容外，不存在其他争议，双方均放弃其他权利义

务。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由原告负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节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

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调解对公司的影响情况，取决于被告对调解协议的履行结果，履行情况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排

除被告违反调解协议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的可能，公司可能存在无法按期收回上述款项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

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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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8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衡都” ）因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中院” ）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上海中院已于近日受理，并向上海衡都送达了案号为（2019）沪01民初79

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案件的内容如下：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26号108室。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101153125852040

法定代表人：尤继进，执行董事

被告：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嘉年华国际广场C座C2301室-1号。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329868374A

法定代表人：施升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诉讼请求

1、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签订《战略采购协议》；

2、解除原、被告于2018-04-12签订签订的协议编号为MLHD180412A�的《销售协议》；

3、解除原、被告于2018-04-12签订签订的协议编号为MLHD180416A的《销售协议》；

4、解除原、被告于2018-06-20签订的合同编为号MLHD180620A的《MEG销售合同》

5、解除原、被告于2018-06-28签订的合同编为号MLHD180628A的《MEG销售合同》

6、 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共计1021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

息。

7、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10万元。

8、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为因经营需要，自2016年起开始向被告采购产品-乙二醇。双方形成稳定供销关系之后，即以签订

长约合同的方式合作。 2017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战略采购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1年，被告全年

需向原告提供乙二醇不少于40000吨。 原告在协议签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可陆续分批次支付供方年度交易

总额的10%人民币叁仟壹佰零壹万圆作为全年履约保金，双方依据协议签署书面终止协议，所有货物、款项

清算完毕后的三个工作日内，被告将保证金无息退回给原告。 双方依据协议另行签订每一个批次的产品购

销合同作为协议的附件， 采购价格根据产品购销合同当期的市场价协商确定。 合同签订后， 原告于

2017.12.5至2018.1.8分7笔向被告支付共计3030万元全年履约保证金，之后根据价格调整，确定履约保证金

为2880万元，被告于2018年1月16日退还了150万元保证金。

至2018年4月，原告向被告采购乙二醇数量已超原计划40000吨，2018年4月12日，双方协商签订编号

为MLHD180412A的《销售协议》，约定被告增加再向原告全年供货15000吨，原告在协议执行日起，支付

被告15000000元/壹仟伍佰万元整作为全年合约保证金。 原告于2018-04-16向被告支付1500万元保证

金。 之后因原告乙二醇需求量大增， 又于2018年4月16日与被告签订编号为MLHD180412A的 《销售协

议》，于2018年6月20日与被告签订编号为MLHD180620A《MEG销售合同》，于2018年6月28日与被告签

订编号为MLHD180628A《MEG销售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全年合约保证金。截止2018年6月28日，

向被告支付了全年合约保证金共计10210万元。

被告也一直按约向原告提供乙二醇，自2017年12月25至2018年11月23日，原、被告共签订107份《产品

购销合同》，被告共向原告供货106批次，原告均按各购销合同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货款。

2018年12月3日，双方签订的《战略采购协议》到期，被告按约应当退还原告履约保金2880万元，但被

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延返还，并且拒不与原告签署终止协议。 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无果，委托律师事

务所发函催讨，被告也不予答复。为此，原告认为被告已严重违反双方协议约定，有违诚实信用交易原则，被

告拒不退还原告保证金的行为，原告有合理理由推断被告继续履行其他合同的有效性，遂决定终止与被告

所有合同。

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上海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被告5份长约合

同，立即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10210万元，并原告保留追究被告违约责任的权利。

三、本次诉讼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

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

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关于北信瑞丰增强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北信瑞丰增

强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北信瑞丰增强回报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应

当在上述事由出现后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北信瑞丰增强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北信瑞丰增强回报

基金交易代码：004165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2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北信瑞丰增强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北信瑞丰

增强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

若在开放期最后一日（登记机构完成开放期最后一日申购、赎回业务申请的确认以后）本基金的份

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在开放期最后一日（登记机构完成开放期最后一日申购、赎回业务申请的

确认以后） 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或减去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对

应的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终止基金合同并根据基金合同

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本基金的第二个开放期为2019年3月22日（含）至2019年4月4日（含）。 若截至该开放期最后一日

（即2019年4月4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同，并

对本基金进行变现及清算程序，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基金财产清算

1、自2019年4月5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

管费、基金销售服务费，亦不再进入封闭期。

2、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

行基金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

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

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

6、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

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7、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清算费用；

（2）交纳所欠税款；

（3）清偿基金债务；

（4）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1)－(3)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8、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公

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9、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15年以上。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后续清算报告等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承诺在清算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xrfund.com

客服电话：400-061-7297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百盈” ）与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签订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4月9日起通过百度百盈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003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004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298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299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97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878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879

中海积极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79

中海混改红利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74

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64

中海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14

中海沪港深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46

中海惠裕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907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 392001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 392002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95001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395011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2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31

中海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41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51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061

中海上证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001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011

投资者可通过百度百盈申购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百度

百盈活动为准。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百度百盈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百度百盈开放认购、申购

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费率优惠时间或规则如有变更，均以百度百盈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55-4

公司网址：www.baiyingfund.com

（2）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9788或021-38789788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格力电器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13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4月4日，对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格力电器（代码：000651)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

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5日

关于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中证

800A

份额、中证

800B

份额停牌提示性公告

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2019年3月11日15:00起至2019年4月4日17：00止

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以及中证800A份额、中证800B份额终止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具体安

排详见2019年3月4日在指定媒体及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yhfund.com.cn）发布

的《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 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中证

800A份额、中证800B份额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19年4月8日）上午开市起停牌，直至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发布日上午10:30复牌。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安信证券为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同步开通

转换定投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信证券” ）签

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4月8日起增加安信证券投为下述基金的代销机

构。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安信证券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相应

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列表

序号 代码 基金全称

1 166016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2 002592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3 000894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001117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5 001890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E

6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1306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8 001307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9 001615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001776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1963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2920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13 006562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4 004442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5 004455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16 005275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7 005276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二、相关业务安排

1、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根据

公司业务安排，本公司旗下定期开放型基金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规定

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

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

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转出份额必须

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

务规则》及其他相关公告。

3、通过安信证券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以3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

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4、 通过安信证券购买上述基金享有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安信证券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

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s.com.cn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zofund.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利益。投资人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2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9]52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按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规模为3,210万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9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12%，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1,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88%。 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申购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4月9日（周二，T-1日）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9年4月1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发行人网站（www.snm.gd.cn）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８２７

末“

５

”位数

８１９８０

末“

６

”位数

９６３０６５ １６３０６５ ３６３０６５ ５６３０６５ ７６３０６５ ９４１６９０ １９１６９０ ４４１６９０ ６９１６９０

末“

７

”位数

０４２４０６０ ２９２４０６０ ５４２４０６０ ７９２４０６０

末“

９

”位数

０８７７７５０４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１

，

３８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市德方纳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人工接

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包

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３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４７２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主承

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１３２

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９２．４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９．６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３．４６

元

／

股。

根据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６３０．４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１３．２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１８．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８０１６７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配

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牡丹厅主持了四川天味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００３

，

８００３

，

５３９５

末“

５

”位数

１１０９１

，

２３５９１

，

３６０９１

，

４８５９１

，

６１０９１

，

７３５９１

，

８６０９１

，

９８５９１

末“

７

”位数

７１６９４６１

末“

８

”位数

７６９１５０６４

，

９５１２０６１８

，

１４２１１２７１

，

９４３４０２９１

，

５１３７８８３３

，

４４１４３１６５

，

５２８２７６８０

凡在网上申购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７

，

１８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天味食品”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应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数量为

２５６８

家，配售对象数量为

５３４８

个。 其中，

１３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１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

投资者数量为

２５５６

家，配售对象数量为

５３３４

个，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５９５

，

２７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２

王君 王君

３００

３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灵均精选

９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３００

４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灵均精选

５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３００

５

金宝华 金宝华

３００

６

深圳市长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长

流汇开元

１

期基金

３００

７

潘德仕 潘德仕

３００

８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９

贾绍君 贾绍君

３００

１０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

１１

李丽莉 李丽莉

３００

１２

林美惠 林美惠

３００

１３

荷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荷瑞星

２

号私募基金投资账户

３００

１４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

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

５８９

，

６９０ ３６．９６％ ２

，

２７２

，

７０１ ５５．００％ ０．０３８５４０６１％

Ｂ

类

１０９

，

２００ ６．８５％ ４１３

，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７８３３３３％

Ｃ

类

８９６

，

３８０ ５６．１９％ １

，

４４６

，

１５９ ３５．００％ ０．０１６１３３３３％

合计

１

，

５９５

，

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１３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

零股

４５３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同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向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

先安排的

５０％

、

１０％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６８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